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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B、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5月24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191,063,47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18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90,074,27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91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8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 代表股份989,2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7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98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70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708,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4％；反对308,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6％；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427％；反对308,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2171％；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21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2022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719,48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2587％； 反对24,29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717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938,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6％；反对7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736％；反对79,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01％。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黄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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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5月19日以电话、微信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5月24日以现场及视

频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施伟光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生产线及多功能中试车间技改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南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拟以自筹资金4,451.93万元进行生产线及多功能中试车间技术改造，本项目的实

施，将能给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多领域的科研和生产能力，以满足不断

开拓和新产品陆续上市的需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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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生产线及多功能中

试车间技改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南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松医药” ）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松凯博” ）拟进行生产线及多功能中试车间技术改造，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为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使公司具有更完备的产品线，避免单一类别产品因受市场

需求变化而使公司经营受到影响。南松凯博拟投资4,451.93万元在原1#车间内进行生产线

及多功能中试车间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改善公司品种结构和完善产品链，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地点：重庆国际生物城

3、项目建设内容：本次计划利用已建1#车间厂房，新建多功能中试车间生产线，并相应

对安全环保及公用设施进行配套改造。

4、项目建设期限：本项目实施周期为5个月，计划建成时间为 2022年9月。

5、项目投资概算：项目总投资约为4,451.93万元。

6、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三、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南松凯博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成立日期：2016年05月19日

4、注册地点：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梓桐路一号

5、法定代表人：何勇

6、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

原料药、药品研发及技术咨询；植物提取物的技术研发；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物技术

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生

产危险化学品：1-二乙基氨基-4-氨基戊烷（150吨/年，化学合成法，氨化反应釜、氨氢化

反应釜、精馏釜）；货物进出口；原料药、药品生产、销售；植物提取物生产；医药中间体生

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食品添加剂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松医药持有南松凯博100%股权。

9、其他情况介绍

南松凯博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松医药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

生产与研发于一体、拥有自主进出口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医药中间体、原料药研发生产上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并通过了欧洲

Sanofi-Aventis、杨森公司以及芬兰等世界著名药企供应商的实地审计考核，产品远销欧

洲、南亚和台湾地区，与国内外客户拥有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四、投资目的

目前全球医药工业技术飞速向前发展，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准确把

握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布局，不断进行工艺、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改造。本项目立足于高

起点、高水平、高科技的设计思想，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力求使项目在关键工

序和工艺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使企业技术水平跃上一个新

的台阶，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本项目的建设可丰富企业

自身产品线，对企业减少市场领域相对集中的风险、扩大经营规模和提升盈利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是企业抓住市场机遇，实现新的发展和飞跃的契机。

五、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1）产品认证劣势

产品销售过程中需要取得下游客户认可需要的周期长。 通常是 0.6-1.5�年。

2）市场风险

主要原料价格较高且是卖方市场，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流动资金大。 企业面临产品市场

推广或市场竞争压力。

3）项目进度风险

因受疫情影响，可能会对项目进度造成影响。

4）投资回报期

基于目前市场需求情况、竞争情况测算，项目投资回报期为4年 10个月，有较好的投

资回报。但如果未来市场需求情况发生变化、不饱和或竞争情况恶化导致收入水平下降、产

能利用达不到规划目标，则投资回报期会更长。

2、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将能给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多领域的科研和生产

能力，以满足不断开拓和新产品陆续上市的需要。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A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现金股息金额：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00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30日

●除权除息日：2022年5月31日

●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安排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公

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13.00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本公司股本总额若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发生了变化，本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方式实施，以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股利。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

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A股）方案

本次实施的公司A股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A股股本625,055,601

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10股派1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现金股利人民币11.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1.3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30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3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股利将于2022年5月3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公司A股股东在上

述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股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391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3 08*****873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22年5月3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本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

期，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激励对象在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权。 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约定，本次权益分派无需对本公

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等相关参数进行调整。

七、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于本公告。 有关H股权益分派的具体安排，请参见

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

livzon.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咨询联系人：叶德隆、袁蔼铃

咨询电话：0756-8135992、0756-8135105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九、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85� � � � �证券简称：羚锐制药 公告编号：临2022-022号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5月30

日（周一）15:30-17:0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熊伟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冯国鑫先生、财务总监余鹏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届时公司

管理层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其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欢迎广大

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2-42

债券代码：127017� � � �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债券代码：149876� � � �债券简称：22江泥0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主题为 “伴行投资

者，共筑高质量发展”江西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

景路演APP， 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15:00至16:

3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林榕先生，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彭仁宏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易学东先

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21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121� � � � � �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公告编号：临2022-018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于2022年5月30日15:30~17:00，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真诚沟通 传递价

值”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

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部门负责人等（具体参加人员以实际到会为准）。 届时，公司管理层将在信息披露

允许范围内就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和经营状

况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为方便投资者提问、增强沟通实效，现就公司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2年5月27日15:00前通过公司

邮箱zce600121@163.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接待日当天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予以回答。 本次活动结束后，投资者可通过“全景·路演天下” 查看本次活动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2-02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台格庙北区新街一井、新街二井探矿权证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所属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取得

有关部门颁发的内蒙古东胜煤田台格庙北区新街一井、新街二井探矿权证。 新街一井探矿

权证所载勘查面积为70.28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2022年5月13日至2027年5月12日；新街

二井探矿权证所载勘查面积为67.12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2022年5月13日至2027年5月12

日。 本次获取探矿权证，为下一步办理采矿权证奠定了基础。

本公司将继续推进新街一井、新街二井的煤炭资源勘探和相关权证申办工作。 本公司

将按照证券监管规则要求持续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2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 �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2-03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中介机构报告未能提前提供给公司，导致公司年报中

部分信息未能及时更新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中“2021年度净利润实际数” 、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 、“调整项”的相关数据，上述数据更正不影响

天津三公司“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利润”及业绩承诺补偿金额；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户)� ” 由58,581更正为66,58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香江控股关于森岛宝地、森岛鸿盈与森岛置业

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说明及致歉的公告》。 经公司事后自查发现，由于

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中介机构报告未能提前提供给公司，导致公司年报中部分信息

未能及时更新，导致公司年报中部分信息未能及时更新，部分信息填报存在错误，现

予以更正如下：

一、“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之“（三）业绩承诺的完成

情况及其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

更正前：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224.15)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1,896.55 8,858.79 5,084.58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970.92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更正后：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733.76)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2,604.76 8,773.82 5,169.55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838.10)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二、“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二、重大关联交易”之“（二）资产或股权收购、出

售发生的关联交易”之“4、涉及业绩约定的，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更正前：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224.15)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1,896.55 8,858.79 5,084.58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970.92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更正后：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733.76)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2,604.76 8,773.82 5,169.55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838.10)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三、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临2022-023《香江控股关于森岛宝地、森岛鸿盈与森

岛置业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说明及致歉的公告》之“三、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

更正前：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224.15)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1,896.55 8,858.79 5,084.58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970.92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更正后：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第Q01141

号】，天津三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度净利

润(亏损)实际数

未经调整的业绩承诺

期累计净利润(亏损)

调整项

经调整承诺期累计净

利润(亏损)

业绩承诺期净利

润累计预测数

差额

森岛置业 (25,733.76) (33,747.18) 20,628.96 (13,118.22) 37,600.00 (50,718.22)

森岛宝地 2,604.76 8,773.82 5,169.55 13,943.37 35,300.00 (21,356.63)

森岛鸿盈 (1,838.10) 23,904.05 2,069.32 25,973.37 44,100.00 (18,126.63)

根据 《盈利补偿协议》 内容，（1） 森岛置业盈利承诺补偿金额=50,718÷37,

600×90,068=121,492 （万元）；（2） 森岛宝地盈利承诺补偿金额=21,356÷35,

300×84,513=51,130 （万元）；（3） 森岛鸿盈盈利承诺补偿金额=18,126÷44,

100×75,583=31,067 （万元）； 南方香江将向公司合计支付补偿款(121,492+51,

130+31,067)=203,689万元。

四、年报“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

“（一）股东总数”

更正前：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1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58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更正后：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1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5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五、年报摘要“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之“4、股东情况” 之“4.1报告期末及年报

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更正前：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1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58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0 1,320,619,361 38.89 0 质押 56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0 713,261,476 2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0 137,796,605 4.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

基金

0 46,648,438 1.3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贺洁 3,000,000 24,946,908 0.73 0 未知 0 未知

朱雪松 823,226 17,934,660 0.53 0 未知 0 未知

杨道建 796,850 16,183,429 0.48 0 未知 0 未知

李云华 3,046,798 15,271,435 0.45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91,833 10,666,994 0.31 0 未知 0 未知

林春葵 -1,000,000 10,500,000 0.31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股份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更正后：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1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5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0 1,320,619,361 38.89 0 质押 56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0 713,261,476 2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0 137,796,605 4.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

基金

0 46,648,438 1.3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贺洁 3,000,000 24,946,908 0.73 0 未知 0 未知

朱雪松 823,226 17,934,660 0.53 0 未知 0 未知

杨道建 796,850 16,183,429 0.48 0 未知 0 未知

李云华 3,046,798 15,271,435 0.45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91,833 10,666,994 0.31 0 未知 0 未知

林春葵 -1,000,000 10,500,000 0.31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股份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无其他更正，上述更正

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以后公司

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779� � �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4,183,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29%，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

350,5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何平持有公司股份 140,9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王勉持有公司股份91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 何平、王

勉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654,900股，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13,309,800股，共计减持股份不超过19,964,7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0%。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74,183,000 22.29% 其他方式取得：74,183,000股

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350,565 1.0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350,565股

何 平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40,930 0.0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40,930股

王 勉 5%以上第一大股东 912,000 0.2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12,000股

注：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股份来源其他方式取得：74,183,000股包括集

中竞价交易取得1,088,500股，司法划转取得73,094,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183,000 22.29%

何平和王勉系夫妻，双方共同持有深圳

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世

邦投资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全部股权。

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 3,350,565 1.01%

何 平 140,930 0.04%

王 勉 912,000 0.27%

合计 78,586,495 23.61%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15,

561,205股

不 超 过 ：

4.68%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251,

405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 超 过 13,

309,800股

2022/6/17 ～

2022/12/16

按市场价格

司法拍卖方式和

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取得

企业自身发展需

要

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

限公司

不超过：3,350,

565股

不 超 过 ：

1.0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3,350,

565股

2022/6/17 ～

2022/12/16

按市场价格

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取得

企业自身发展需

要

何 平

不 超 过 ：140,

930股

不 超 过 ：

0.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40,

930股

2022/6/17 ～

2022/12/16

按市场价格

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王 勉

不 超 过 ：912,

000股

不 超 过 ：

0.27%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912,

000股

2022/6/17 ～

2022/12/16

按市场价格

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注：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何平、

王勉承诺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股东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何平、王勉将根

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

施以及是否按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股东深圳市仕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世邦投资有限公司、何平、王勉在减

持公司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

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